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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5.19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99.06.03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107.06.20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4 次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108.06.24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6 次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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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22 發布修正第 7、10 條；增訂第 7-1 條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各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以下簡稱生治會）之名稱應冠以各該學生宿

舍之名稱。 

第三條 生治會以提昇生活品質，實行宿舍生活自治，爭取住宿學生福利，並協助

學校管理宿舍為宗旨。 

第四條 凡本校住宿學生為該宿舍生治會會員，其權利義務如下： 

一、選舉及罷免生治會總幹事。 

二、提出住宿生活興革意見。 

三、參與住宿生大會 

四、遵守住宿生大會之決議。 

五、繳交會費。 

第五條 各宿舍住宿生大會，由全體住宿生組成之，其職務如下： 

一、聽取及質詢生治會總幹事工作報告。 

二、認可生治會財務收支。 

三、訂定各該宿舍生活生治公約。 

四、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第六條 住宿生大會分下列二種： 

一、常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二、臨時會議：於必要時召集之。 

住宿生大會由總幹事召集之。經住宿生總人數十五分之一以上連署，

總幹事應即召開臨時會議。總幹事無故不召集時，得經學校核准逕行

召集之。 

住宿生大會之主席及決議方法，除各宿舍另行決議外，由生治會總幹

事擔任，以住宿生人數七分之一以上出席，多數決方式行之。 

住宿生大會召開時，應邀請各該宿舍輔導員出席，或邀請相關人員列

席，會議記錄應送交宿舍輔導員確認後，再送交學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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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生治會置總幹事一人，並得置副總幹事一人，任期一年，由每年七月一日

起至翌年六月三十日止，其選舉施行方式如下： 

一、選務人員： 

由宿舍輔導員一至二人、現任生治會幹部或住宿生一至二人共同組

成選務小組，負責公告、唱票、計票及監票作業。候選人不得為選務

人員。選務小組成員名單應送住宿組備查，選務小組應恪守中立原則。 

二、候選人及共同參選人資格： 

候選人得聯名副總幹事一人共同參選，候選人及共同參選人應具該

宿舍下學年續住資格。 

三、選舉公告： 

選務小組應於總幹事改選前，公告候選人資格、登記期間及總幹事任

期、職務等相關說明。選務小組最遲應於投票前七日，公告投票日期、

候選人之個人履歷、政見及投、開票時間及地點。選務小組應於開票

結果後七日內，公告選舉結果及得票數等事項。 

四、競選活動： 

競選活動期間至投票開始為止，且競選活動不得妨礙住宿安寧及公 

共安全。 

五、投票： 

選舉人限該棟宿舍現住生。選舉人應於公告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公

告投票地點進行無記名投票；逾時不得投票。 

六、選舉票之領取： 

選舉人投票時應出示本人學生證，經選務人員查核選舉人名冊確認

選舉人身分後，選舉人簽名並領取選舉票。 

七、選舉票： 

選舉票載明候選人之號次及姓名，同額競選時，於該候選人欄位載明

「同意」、「不同意」。 

八、選舉票無效之情形： 

無法認定唯一圈選對象者，視為無效票。若判定有爭議時，應由選務

小組認定並決議之。 

九、開票結果： 

投票人數應達該棟全體住宿生七分之一以上，以得票數最多者當選，



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同額競選時，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者為

當選。 

十、選票保管期間： 

投票結束時，由選務小組將選票彌封加以簽名，並保存一年。 

十一、重新選舉及重新投票： 

有下列情形時，應辦理重新選舉： 

投票人數未達該棟全體住宿生七分之一者。 

同額競選時，同意票未多於不同意票者。 

當選人於住宿生大會前因故放棄資格者。 

選舉過程發生重大瑕疵，且其瑕疵無法補正，經學生住宿服務組宣

告選舉無效者，並於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報告。 

對於前項之決議不符者，得向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七條之一 生治會召開住宿生大會時，得以實體會議或電子方式為之。 

生治會辦理生治會總幹事選舉時，得採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 

前二項如採電子方式召開住宿生大會或行使表決權，其執行細節及

行使方法應載明於召集開會通知或選舉公告，且應使用本校 myNTU投

票系統。 

前項採電子方式召開住宿生大會或行使表決權，其執行細節及行使

方法不受前條之限制。 

第八條 總幹事失職者，得經該棟住宿生總人數十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其不足三十

人者，以三十人計；再由該棟住宿生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投票，其不足六

十人者，以六十人計；並經投票人數過半數之同意罷免之。 

第九條 生治會總幹事職務如下： 

一、對外代表該宿舍，對內掌理該宿舍事務。 

二、召集住宿生大會，並向各住宿生提出生治會成員名單及繼任順序、

財務收支情形、工作報告及接受質詢。 

三、執行住宿生大會之決議。 

四、提供住宿生討論宿舍事務與規範的機會及平台。 

第十條 總幹事因故出缺時，由副總幹事代理，無副總幹事者，依總幹事繼任順序

幹部代理之，任期至屆滿為止。當剩餘任期逾一學期，則由宿舍輔導員召



集選務小組辦理補選。 

第十一條 生治會所需經費除由會員負擔外，學校應視情況予以輔助。 

第十一條之一 本法對於自治會預算申請、經費運用及核銷，除本細則另有規定外，

依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預算編列及經費審核要點辦

理。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三條 生治會一切經費收支，應提交住宿生大會認可後公布，其中會員會費外

之收支應檢附單據，送各該宿舍輔導員審核簽名後，送學校備查。 

第十四條 學生宿舍生治會總幹事得召開住宿生大會訂定生活公約，公約內容不

得與宿舍管理辦法及本校其他相關法令相抵觸，經決議通過之生活自

治公約，該宿舍住宿學生必須遵守。 

第十五條 學生宿舍設有餐廳或福利社者，該宿舍生治會應就該宿舍住宿學生中

推派膳食督導組學生代表三至五名，負責該宿舍餐廳或福利社之膳食

衛生檢查工作。 

第十六條 各生治會應依本細則訂定組織章程。 

第十七條 本細則經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 


